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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述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

意见》明确要求积极采用乡土树种进行绿化，审慎使用外来

树种,鼓励农村“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种植乡

土树种。目前，随着城市绿化建设的高速发展，在运用植物

营造景观时更多选择观赏树种，缺乏对生态环境的考虑，认

为乡土树种缺乏活力，不能形成绿化特色，无法体现现代化

城市氛围，忽略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影响，从而大量引

进外来树种，虽然大量引进外来树种可以在短期内呈现出美

观特点，但无法满足长期的生态效益，以致城市绿地的综合

功能较弱，增大了维护管理的难度，造成多数城市间树种、

景观雷同，无法突出本地特色与文化内涵，导致城市个性缺

失。并且一些外来树种的入侵，也会对本地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造成一定破坏。 

乡土树种是在当地气候长年累月地滋润和土壤不断变化

而逐渐适应并且能够很好生长的植物,它们在长期的生长进

化过程中,已对周围环境有了高度的适应性，能维持城市绿化

长久稳定，免遭自然气候变化及病虫害的损害，因此乡土植

物是最适宜在当地生长的植物。同时,由于城市生态立地环境



 

                                                     

相对较差、生态脆弱，而乡土树种具有抗性强、适应性强、

便于管理等特点，是造景植物的最佳选择。另外，乡土树种

一般不会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入侵效应，具有安全性。 

因此，出台《乡土树种选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引导和

推进乡土树种在我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提升绿化质量，保

持城市园林景观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进一步引导和推进乡土树种的应用，提升城市绿地的

生态稳定性，晋城市园林绿化管护事务中心于 2021 年开始着

手准备，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整理起草了符合地方特点的《乡土树种选用指南》地方标准。 

晋城市地方标准《乡土树种选用指南》的制定任务来源

于晋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项目名称为《乡土树种选用指

南》。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提出及组织实施单位：晋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起草单位：晋城市园林绿化管护事务中心 

主要起草人：邱朝霞、崔莎莎、李媛媛、邓维明、李云

凤、王娅兰、牛伟静、张甜、马丽 

（三）起草过程 

本标准从 2021年开始着手准备，经过资料收集、标准起

草两个阶段，于 2023年 4月基本完成了标准文本的起草制订。 

1、资料收集。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小组广泛收集和

学习了与本标准编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他城



 

                                                     

市乡土树种名录的标准和资料，如GB/T 51436 城市绿地规划

标准、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91 园林基本术

语标准、DB 1405/ T 城市绿地树种应用规范GB/T 19535、《北

京市主要乡土树种名录（2021版）》、《安徽省主要乡土树

种名录》。同时，参考了《山西树木志（2001版）》、《中

国园林绿化树种区域规划》、《中国树木志》、《历山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管理》等专业著作以及《晋城市古

树名木调查》，为文本的起草提供了基础资料数据。我们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认真总结的基础

上，编制起草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树种选用指南》。 

2、标准起草。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主要起草人员首先

收集整理和学习了与本标准编制相关的文件及资料，为文本

的起草提供了基础资料数据；其次，编制组对我市主要乡土

树种、古树名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与各单位园林基层人

员多方位的沟通交流，广泛征集各园林单位的建议和意见，

整理起草了符合地方特点的《乡土树种选用指南》。内容主

要包括应用原则、应用规范、主要乡土树种、晋城市主要乡

土树种推荐名录等，详尽全面，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贯穿地方特色，体现园林行业特

性，针对性地提出了晋城市主要乡土树种及选用原则、一般



 

                                                     

规定。标准中树种的选用都严格遵循科学原则，并得到园林

基层人员的检验与肯定。如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树种

的抗逆性、节水性、适应性或观赏性等特性。对在晋城部分

区域使用表现相对良好，但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争议性的树

种，没有进行考虑。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晋城

地区地理气候特征、立地条件类型、乡土树种生长表现状况、

我市园林绿化建设中实际应用情况等因素，力求所选择树种

具有适用性，以便于标准的推行和实际操作，对园林实践具

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如《名录》中“适宜绿化类型”、“适

宜区域”的推荐综合考虑了树种不同绿化类型中的表现，对

使用较少或适宜特殊立地条件的，没有予以考虑。 

3、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给出的规则

起草，符合指导编写相应类别标准的基础标准。同时符合《山

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晋城市城市绿化条例》、《2022

年晋城市标准工作化要点》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

性强。在附录 A中《晋城市主要乡土树种推荐名录》收录的

树种按照《中国植物志》中植物分类进行排序。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根据晋城市乡土树种应用现状，提出了乡土树种

应用原则、应用规范、主要乡土树种、晋城市主要乡土树种

推荐名录等技术内容。本标准共有 7 章，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乡土树种、乔木、灌木 3个术语

和定义； 

4、选用原则，提出了乡土树种应用的基本原则； 

5、一般规定，提出了乡土树种应用的基本规范； 

6、主要乡土树种，提出乡土树种应用的乔木、灌木、藤

木； 

7、晋城市主要乡土树种推荐名录。 

三、主要技术指标确定依据、验证方法及预期效果 

（一）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城市绿地树种应用参考标准：借鉴 GB/T 51436 《城市绿

地规划标准》、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DB 1405/ 

T 《城市绿地树种应用规范》、《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

《晋城市城市绿化条例》、《2022年晋城市标准工作化要点》、

《山西树木志》、《历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管理》、

《晋城市古树名木调查》、北京市《北京市主要乡土树种名

录（2021 版）》、安徽省《安徽省主要乡土树种名录》。结

合晋城园林绿化建设中实际应用情况，提出了《乡土树种选

用指南》。 

（二）验证方法 

标准中所涉及的树种，以全市范围内（包括其他各县区）

绿地树木为基础，进行了树木品种的全面调查，结合区域自



 

                                                     

然植被分布及园林应用实践的经验加以印证，符合实际。 

（三）预期效果 

本标准的起草，是根据晋城地区乡土树种应用实际现状，

提出的乡土树种选用指南，主要解决晋城地区城市绿地乡土

树种应用不合理、种类不够丰富等问题。随着本标准的颁发

实施和晋城地区的广泛应用，园林乡土树种的配置更加科学

规范，园林乡土树种种类更加丰富，对保持园林景观生态稳

定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标准的实施推广应用，

对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具有重要的保障作

用，对于改变城市形象，提高晋城地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基

础作用。 

四、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与相关地方标准的联系

与区别 

目前，其他省市对乡土树种应用的研究还较少。本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乡土树种应用的规范要求，严格

遵循和引用了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内容的规定，具有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与其它省市的地方标准相比较，本标准有以下

特点： 

1、本标准以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山西省地方标准、行业

标准——《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晋城市城市绿化

条例》、《晋城市地方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2022 年晋

城市标准工作化要点》等为基础，在严格遵守执行的条件下，

贯穿地方标准特色，体现园林行业特性。在制定过程中，充



 

                                                     

分考虑本地乡土树种应用的实际情况，并在园林树种应用上

严格遵循和引用了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内容的规定，具有全

面性和适用性。 

2、本标准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作为标准的指导思想，适用

于晋城地区各类绿化及苗圃的乡土树种选用，内容合理，详

尽全面，是一部符合地方特点的参考标准。 

五、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六、宣贯措施 

1、加大宣传力度。标准颁布实施后，首先要加大宣传力

度，利用媒体、报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及时将标准普及

到各园林绿化管理部门。 

2、培训专业人员。标准发布实施后，各园林绿化管理部

门应按照标准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使其对乡土树种应

用得到充分全面的了解，能科学合理地应用和配置乡土树种。 
 


